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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性公告 

與國家開發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簽訂開發性金融合作協議 

 
 

 

 

 

 

本自願性公告由聯合能源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發出。 

 

 

本公司欣然宣佈於 2010 年 12 月 18 日與國家開發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銀

行”）簽訂為期五年有關本集團的石油和天然氣項目和礦產資源項目之開發性金融

合作協議。在此期間，本公司同意銀行作為優先融資合作對象，銀行亦同意為本集

團項目提供諮詢、策劃等必要的融資服務支援。此合作協議下提供之融資方式，包

括雙方簽訂合約或組建銀團的方式為本公司提供融資服務。銀行還同意將本集團申

請貸款的項目列入優先項目。銀行沒有根據合作協議項下作出項目貸款承諾，融資

條件和實際金額有待進一步的協商。 

 

 

 

 

 

承董事會命 

聯合能源集團有限公司 

張宏偉 

董事 

香港，2010年12月20日 

 

於本公布日期，執行董事為張宏偉先生（主席）、朱軍先生及張美英女士；而獨立
非執行董事為周少偉先生、申烽先生及朱承武先生。 

本公司欣然宣佈於 2010 年 12 月 18 日與國家開發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簽

訂有關本集團的石油和天然氣項目和礦產資源的項目之開發性金融合作協議。 


